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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課後社團管理系統申請書 

步驟一：填寫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名稱 
                   需填全名,包含縣市 

申請人姓名  學校統一編號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手機  

聯絡人姓名             □同申請人 
聯絡人 LineID  

聯絡人電話             □同申請人 聯絡人手機             □同申請人 

聯絡人 Email 
需使用學校 Email(*.edu.tw),系統建立後將發送帳號密碼至此 Email 

步驟二：勾選方案內容 

類別 □新申請    □續用    □復用 

方案 
□免費版 (置入廣告) 

 服務期間：每學期開學前 10 天~開學後 30 天、冬令營每年 12 月 6 日 

 ~隔年 1 月 15 日、夏令營每年 5 月 20 日~6 月 30 日，本公司得視情況調整。 

 學生人數上限：2000 人 

預定網址 https://society.mydream.com.tw/                 

注意事項 
1.本方案提供之優惠，均僅限申請學校使用，不得遞延、轉讓或折現。 

2.本方案需附上完整之規定資料，始享有優惠，且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併用。 

3.預定網址為 4~12 個小寫英文或數字，本公司保留調整權利，以免不同學校重複。

續用者優先保留原網址。每次學期得變更網址一次。 

4.免費版無法使用學校專屬 edu 網址。 

紅色字為必填欄位 

步驟三：申請人簽名 

 已詳閱並同意本申請書所載之注意事項、特別約定、所選定之計費方案之相關條款，且同

意遵守貴公司之使用聲明條款。 

 

                                   

本頁填寫完畢,簽名並掃描成電子檔 Email 至 guanii@mydream.com.tw 即可 

亦可將此 Email 設為合法寄件者,避免未來收帳密信件時被誤判為垃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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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課後社團管理系統使用聲明 

提供服務廠商    築夢園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及 

使用系統學校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定本聲明，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聲明適用之範圍 

1. 乙方申請使用甲方國小課後社團管理系統之業務(以下簡稱本業務)，依本聲明之條款辦理。 

2. 本業務係指甲方提供國小課後社團管理系統平台供乙方藉由網際網路方式，從事資料讀寫、檔案

傳送及其他相關服務之業務。甲方所提供之上述服務，得因技術及網路環境變化加以變更或調

整。 

3. 使用方案為免費版(置入廣告)：每學期開學前 10 天~開學後 20 天、冬令營每年 12 月 16 日~隔

年 1 月 15 日、夏令營每年 6 月 1 日~6 月 30 日，甲方得視情況調整且學生人數上限 2000 人。 

第二條 服務提供之限制  

1. 甲方因技術上需要，得將乙方之網址、代號、IP…等予以變更，乙方不得異議或提出其他要求。 

2. 加退選結束後，甲方得不保留社團、營隊及學生資料。 

第三條 申請與啟用  

1. 乙方應據實填寫申請書表上之資料，如有虛偽不實導致任何紛爭發生者，由乙方自行負責。 

2. 每學期開學日依教育部或各縣市教育局公佈為準。冬夏令營報名開始日暫定為每年 1 月及 6 月，

甲方未來得視實際情況調整。 

3. 系統啟用日為每學期開始前 10 日。（如：開學日為９月１日，啟用日則為 8 月 22 日） 

第四條 服務費用  

1. 乙方使用本業務免費(置入第三方廣告)。 

2. 乙方使用本業務首學期(含社團及營隊)甲方免費提供上線指導及協助，甲方亦提供管理者快速上

線操作手冊及學生操作手冊範本。 

3. 乙方使用本業務首學期(含社團及營隊)甲方免費提供上線指導及協助。 

4. 乙方使用本業務次學期後，若仍需諮詢或協助上線，酌收服務費，按次計價。 

第五條 終止使用  

1. 乙方申請終止使用時，應以書面郵件、電子郵件、電話或 Line…等方式，註明預定終止日期，於

終止之日五日前通知甲方，並辦理終止所需之手續。 

第六條 服務中斷之處理  

1. 因甲方系統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時，其停止服務期間，甲方

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七條 乙方之責任 

1. 乙方未得甲方之同意不得將本業務轉售、租賃、出借予其他乙方，或以其他方式進行有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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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甲方發現乙方有前述情形者，甲方有權暫停或終止該乙方於甲方之服務，如造成甲方權益受

損者，甲方得向該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2. 乙方資料如有變動時，應以書面郵件、電子郵件、電話或 Line…等方式通知甲方。如乙方怠於通

知或所提供之資料有誤，因此對其權益造成任何影響，應由乙方自行負責。 

第八條 甲方之責任  

1. 甲方需依個人資料法之各項規定，針對乙方提供全校學生資料(班級、座號、姓名、身份證字號

後 5 碼…等)負起保密之責。 

第九條 免責約款 

1. 如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停電、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服務中斷或毀損，甲方不負責善

後及賠償。 

2. 甲方如因情事變更或業務需求而須暫停或終止本業務全部或一部之經營者，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

日前通知乙方，乙方同意無異議配合辦理且不得請求平台費扣減外之賠償。 

第十條 附則  

1. 本聲明條款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甲方各項業務營業規章辦理。 

2. 本聲明條款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